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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正式公布 

日期：2016-01-22 

摘要：2016 年 01 月 2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政策法规司正式发布了第 32 号令，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已经工业和信息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

过，并经有关部门同意，现在正式公布，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2016 年 01 月 2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政策法规司正式发布了第 32 号令，《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

已经工业和信息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同

意，现在正式公布，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2006 年 2 月 28 日公布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原信息产

业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原环保总局令第 39 号）同时废止。 

电器电子产品，是指依靠电流或电磁场工作或者以产生、传输和测量电流和电磁场为目的，额定工作电压为直流电不超

过 1500 伏特、交流电不超过 1000 伏特的设备及配套产品。其中涉及电能生产、传输和分配的设备除外。 

本次正式发布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与 5 月份的征求意见稿基本一致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扩大办法的适用范围：将管控对象由从“电子信息产品”扩大到“电器电子产品”，同时，对“电器电子产品”的含

义作出了规定。 

2、删除对出口产品的豁免：《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删除了《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第

二条中对国内生产出口的电子电器产品作出的豁免。 

3、扩大限制使用的有害物质范围：将“铅”、“汞”、“镉”分别修改为“铅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

物”，将“六价铬”修改为“六价铬化合物”，增加了限制使用的有害物质。 

4、完善管理模式：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采取目录管理的方式，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发展改革委等 7 部门编制

“达标管理目录”，不再编制“重点管理目录”。同时，建立合格评定制度，对纳入“达标管理目录”的电器电子产品按照合

格评定制度进行管理。合格评定制度由认监委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建议并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

实际情况会同财政部等部门对合格评定结果建立相关采信机制。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今年 7 月份正式施行，电器电子产品的相关企业将受到较大冲击。希科检

测提醒，企业需熟读法规，理解并掌握新版办法的各项技术内容，及早制定应对方案，在过渡期内调整生产工艺，加强有害

物质控制，尤其是之前不在管控范围中的产品，务必做好产品检测，确保产品合规，规避风险。 

相关链接： 

工信部第 32 号令 

 

English 

http://www.miit.gov.cn/newweb/n1146290/n4388791/c4609768/content.html
http://www.cirs-ck.com/en/news/trade_news/electronic_products/China_RoHS_Administrative_Measures_for_the_Restriction_of_the_Use_of_Hazardous_Substances_in_Electri.html

